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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2019 年泰州市鑫鸿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2017 年泰州市鑫鸿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之债权代理协议》（以下简称“《债权代理协议》”）等相关规定以及泰州

东部新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泰州东部新城”或“发行人”）出

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长城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长城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下一步，长城证券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

议》及《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 

 

  



一、 本期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19 年泰州市鑫鸿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债券代码及简称：银行间：1980001、19 鑫鸿债；上交所：152073、PR

鑫鸿 01。 

3、核准文件：国家发改委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出具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江苏省泰州市鑫鸿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核准的批复》（发改企

业债券【2018】155 号）。 

4、发行规模：总额为 6.7 亿元人民币。 

5、票面利率：票面利率为 5.28%，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6、债券期限：7 年期。本期债券设置提前偿还条款，即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

4、5、6、7 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20%、20%、20%、20%的比例

提前偿还债券本金。 

7、起息日：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1 月 3 日为该

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8、付息日：2020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1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9、兑付日：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1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10、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在债券存续期第 3 至 7 年末分

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20%、20%、20%、20%的比例提前偿还债券本金。

后五年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债券登记托

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 

11、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由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

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2、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

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A 级，发行人长期主体信用级别为 AA 级，评级

展望均为稳定。 

13、主承销商/债权代理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根据泰州东部新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7 日披露的《泰州东部

新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提供重大担保的公告》，发行人对泰州睿兴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占发行人 2022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超 20%。主要情况如下： 

（一）重大担保事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截止 2023 年 12 月末，发行人对泰州睿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266,000.00 万元，占 2022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3.49%。 

2、被担保债务情况 

表 被担保债务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单位 担保余额 担保开始时间 担保结束时间 

1 

泰州睿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0,000.00 2022-4-25 2030-4-9 

2 30,000.00 2022-12-21 2024-12-20 

3 16,200.00 2022-4-24 2029-4-20 

4 16,200.00 2022-4-24 2028-10-20 

5 15,870.00 2022-4-24 2028-4-20 

6 15,870.00 2022-4-24 2027-10-20 

7 14,900.00 2022-4-24 2029-10-20 

8 14,900.00 2022-4-24 2030-4-9 

9 11,200.00 2023-1-1 2030-4-9 

10 10,000.00 2022-12-20 2030-4-9 

11 5,400.00 2023-7-28 2039-4-25 

12 4,500.00 2023-6-9 2038-10-25 

13 4,500.00 2023-4-28 2033-10-25 

14 4,500.00 2023-4-28 2035-4-25 

15 4,500.00 2023-4-28 2034-4-25 



16 4,500.00 2023-6-9 2038-10-25 

17 4,500.00 2023-4-28 2034-10-25 

18 4,500.00 2023-6-9 2038-10-25 

19 4,500.00 2023-6-9 2038-10-25 

20 4,200.00 2023-4-28 2035-10-25 

21 4,000.00 2023-4-28 2031-4-25 

22 3,500.00 2023-6-7 2036-4-25 

23 2,000.00 2022-4-21 2027-4-22 

24 1,600.00 2022-4-22 2030-4-9 

25 1,260.00 2022-4-24 2027-4-25 

26 1,000.00 2023-6-9 2038-10-25 

27 1,000.00 2023-6-9 2038-10-25 

28 600.00 2023-12-30 2039-4-25 

29 300.00 2023-6-7 2036-4-25 

合计 266,000.00   

3、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泰州睿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泰州嘉济建设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为泰州市海陵工业园区国有资产运营中心，成立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注册

地址为泰州市海陵区凤凰东路 60 号文创大厦 E 号裙楼 315 室，注册资本为

100,000.00 万元人民币。被担保人不属于发行人关联方。 

（二）影响分析 

经与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上述担保事项系发行人业务发展需要所增，未发现

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和偿债能力有重大不利影响。 

三、 债券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长城证券作为“19 鑫鸿债/PR 鑫鸿 01”债券的债权代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

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长城证券就有关

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

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四、 投资风险提示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19 鑫鸿债/PR 鑫鸿 01”的债券债权代理人，

提醒投资者关注发行人对外提供重大担保事项可能带来的相关风险并作出独立

判断。 

五、 债权代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债权代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权代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胡海任 

联系电话：010-88366060 

（以下无正文）  




